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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在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股 份 有 限公 司 ）
（ 股 份 代 號 ： 01088）

電價 調整 公 告

(海 外 監 管 公 告 )

中 國 神 華能 源 股 份 有 限公 司 （ 以 下 簡 稱 “ 本 公 司 ” ） 於 近日 接 到 國 家 發 展 和

改 革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 國 家 發 改 委 ” ） 發 出 的 《 國 家 發 展 改 革委 關於 提 高火 力

發 電企業 上 網 電價 有 關問 題的 通 知 》 （ 發 改 電[2008]259號） ， 自 2008 年 8 月

20 日 起適當 提 高火 力 發 電企業 上 網 電價 水 準 。

一 、本 公 司 電廠 所 在 地 區 的 電網 統 調燃 煤 機 組 上 網 電價 （ 含 增 值 稅 ） 調整 情

況

1、本 公 司 位 於 河 北 省北 部地 區 的 電網 統 調燃 煤 機 組 （ 含 熱 電聯 產 機 組 ， 下

同 ） 上 網 電價 提 高人 民 幣 20 元 /兆 瓦 時 ；

2、本 公 司 位 於 河 北 省南部地 區 的 電網 統 調燃 煤 機 組 上 網 電價 提 高人 民 幣 20

元 /兆 瓦 時 ；

3、本 公 司 位 於 內 蒙古 自治 區西 部地 區 的 電網 統 調燃 煤 機 組 上 網 電價 提 高人

民 幣 10 元 /兆 瓦 時 ；

4、本 公 司 位 於 北 京 市 的 電網 統 調燃 煤 機 組 上 網 電價 提 高人 民 幣 20 元 /兆 瓦

時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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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 公 司 位 於 天 津 市 的 電網 統 調燃 煤 機 組 上 網 電價 提 高人 民 幣 20 元 /兆 瓦

時 ；

6、本 公 司 位 於 遼寧 省的 電網 統 調燃 煤 機 組 上 網 電價 提 高人 民 幣 20 元 /兆 瓦

時 ；

7、本 公 司 位 於 浙 江 省的 電網 統 調燃 煤 機 組 上 網 電價 提 高人 民 幣 25 元 /兆 瓦

時 ；

8、本 公 司 位 於 陝西 省的 電網 統 調燃 煤 機 組 上 網 電價 提 高人 民 幣 15 元 /兆 瓦

時 ；

9、本 公 司 位 於 廣 東 省的 電網 統 調燃 煤 機 組 上 網 電價 提 高人 民 幣 25 元 /兆 瓦

時 。

二 、本 公 司 上 網 電價 （ 不 含 增 值 稅 ） 調整 具 體情 況

電廠 所在 電網 地 理 位 置
於 2008 年 7
月 31 日
裝機 容 量

本 次 調整 前
上 網 電價

調價 幅 度 本 次 調整 後
上 網 電價

（ 兆 瓦 ） （ 人 民 幣 元
／ 兆 瓦 時 ）

（ 人 民 幣 元
／ 兆 瓦 時 ）

（ 人 民 幣 元
／ 兆 瓦 時 ）

黃驊電力 華北 電網 河 北 1,200 313.5 17.1 330.6
盤 山 電力 華北 電網 天 津 1,000 351.1 29.91 381.0
三 河 電力 華北 電網 河 北 1,300 324.2 17.1 341.3
其 中 ： 三 河 一 期 華北 電網 河 北 700 333.6 17.1 350.7

三 河 二 期 華北 電網 河 北 600 313.2 17.1 330.3
准 能 電力 華北 電網 內 蒙古 500 213.8 8.6 222.4
其 中 ： 准 能 電廠 華北 電網 內 蒙古 200 183.3 8.6 191.9

准 能 矸 石 電廠 華北 電網 內 蒙古 300 234.2 8.6 242.8
國 華准 格 爾 華北 電網 內 蒙古 1,320 232.6 8.6 241.2
其 中 ： #1 和 #2 機 組 華北 電網 內 蒙古 660 230.3 8.6 238.9

#3 和 #4 機 組 華北 電網 內 蒙古 660 235.0 8.6 243.5
北 京 熱 電 華北 電網 北 京 400 390.4 17.1 407.5
定 洲 電力 華北 電網 河 北 1,200 286.2 17.1 303.3
綏 中 電力 東 北 電網 遼寧 1,600 313.8 17.1 330.9
寧 海 電力 華東 電網 浙 江 2,400 376.7 21.4 398.1
錦 界 能 源 華北 電網 陝西 2,400 262.2 17.1 279.3
神 木 電力 西 北 電網 陝西 200 277.4 12.8 290.2
臺山 電力 南 方 電網 廣 東 3,000 404.5 21.4 425.9
其 中 ： #1 和 #2 機 組 南 方 電網 廣 東 1,200 396.8 21.4 418.2

#3、#4 和 #5 機 組 南 方 電網 廣 東 1,800 409.6 21.4 430.9

神 東 煤 炭 2 西 北 電網 /
華北 電網

山 西 /陝西 /
內 蒙古

324 213.0 -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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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東 電力
華北 電網 /
陝西 省地
方 電網

陝西 /
內 蒙古

747 227.4 25.93 253.3

裝機 容 量合 計
/ 按 裝機 容 量加 權 平 均 計 算 的 上 網 電價

17,591 318.7 18.3 337.0

注 ： （ 1 ） 盤 山 電力 本 次 調整 幅 度 包 括 脫 硫 提 價 與 本 次 上 網 電價 調整 ， 其 中 脫 硫 提 價 幅 度 為 人 民 幣 12.8 元 /

兆 瓦时（ 不 含 增 值 稅 ） ， 於 2008 年 7 月 1 日 起執 行； 本 次 上 網 電價 調整 幅 度 為 人 民 幣 17.1 元 /兆 瓦时

（ 不 含 增 值 稅 ） 。

（ 2 ） 於 本 公 告 日 止 ， 神 東 煤 炭 尚 未 收 到 政 府 有 關管 理 機 構 的 電價 調整 的 通 知 ， 因 此 神 東 煤 炭 上 網 電價

按 暫 無 變化 列 示 。

（ 3 ） 神 東 電力 本 次 調整 幅 度 包 括 2007 年 7 月 1 日 上 網 電價 調整 與 本 次 上 網 電價 調整 ， 其 中 2007 年 7

月 1 日 上 網 電價 調整 中 陝西 省地 方 電網 調價 幅 度 為 人 民 幣 24.1 元 /兆 瓦时（ 不 含 增 值 稅 ） ， 華北 電網

調價 幅 度 為 人 民 幣 7.7 元 /兆 瓦时（ 不 含 增 值 稅 ） ； 本 次 上 網 電價 調整 幅 度 為 人 民 幣 10.5 元 /兆 瓦时（ 不

含 增 值 稅 ） 。

三 、特 別 提 示

本公告所指本公司上網電價是指本公司與電網公司簽署的購售電合同標明

的與電量對應的電價，與本公司通常使用的售電電價含義不同。售電電價是本公

司在某一特定報告期內實現的最終電力銷售平均價格，包括但不限於上網電價、

發電權交易電價以及直供發電電價。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採用辭匯與公

司 2007 年度報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按照上述電價調整方案，本公司平均上網電價（不含增值稅）比調整前提高

人民幣 18.3 元/兆瓦時，漲幅約 5.74%（按於 2008 年 7 月 31 日的裝機容量加權

平均計算）。

承 董事 會 命

中 國 神 華能 源 股 份 有 限公 司

黃清

董事 會 秘 書

北 京 ， 二 零零八 年 八月 二十五日

於 本 公 告 刊 發 日 期 ， 董事 會 成 員 包 括 執 行董事 陳必 亭 先 生 及 凌文 博 士 ， 非執 行董事 雲公 民 先
生 、張 喜 武 博 士 、張 玉 卓 博 士 及 韓建 國 先 生 ， 以 及 獨 立 非執 行董事 黃毅 誠先 生 、梁 定 邦先 生
及 陳小 悅 博 士 。


